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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

合同文件
合同编号：





发包人：广州市南沙新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管理局（业主）
                            （建设管理单位）（备注：如无建设管理单位，则删除）
承包人：                                    

本合同签订地点：广州市南沙区
本合同签订时间：




重要提示

使用说明：
1、下划线“    ”部分为根据项目的特点和条件填充的内容,本范本已预填写的内容可根据实际修改，如无内容需填写，请填“/”；
2、有标明“□”的内容为可选择项，签订合同时按照项目实际进行选择，在相应的选项内打“√”，未打“√”项目则代表不在合同工作范围；
3、标识为“备注”的，为解释性内容，请在正式合同中删除；
4、以上划线和勾选内容（非承包人确定后可知信息）原则上为发包人内部确定范本阶段填写完毕，对承包人发出版本原则上仅在可编辑窗格调整。
5、其他条款内容一般按本标准版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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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418][bookmark: _Toc27940][bookmark: _Toc9687][bookmark: _Toc15007][bookmark: _Toc26534][bookmark: _Toc81930158][bookmark: _Toc1238][bookmark: _Toc27121][bookmark: _Toc29392][bookmark: _Toc24172][bookmark: _Toc15930][bookmark: _Toc14054][bookmark: _Toc823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930][bookmark: _Toc16120][bookmark: _Toc28843][bookmark: _Toc15016][bookmark: _Toc8757][bookmark: _Toc19142][bookmark: _Toc30974][bookmark: _Toc27598][bookmark: _Toc30450][bookmark: _Toc11054][bookmark: _Toc12333][bookmark: _Toc8142][bookmark: _Toc22468]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广州市南沙新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管理局（业主）
                            （建设管理单位）
（备注：如无建设管理单位，则删除）
承包人：                                            

经自主询价公开招标直接委托其他：   （备注：如为其它，请填写具体内容），发包人确定承包人为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服务（备注：同中标通知书/直接委托通知书/其他委托文件中载明的项目全称）的服务单位，中标通知书/直接委托通知书/其他委托文件编号为：            （备注：如无请删除），中标金额为【】元。
备注：如有需拆分签订合同等特殊情况说明，请在此添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上述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服务服务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bookmark: _Toc9429030][bookmark: _Toc9429032][bookmark: _Toc9429031][bookmark: _Toc6676][bookmark: _Toc23506][bookmark: _Toc16106][bookmark: _Toc24743][bookmark: _Toc4312][bookmark: _Toc8580][bookmark: _Toc20273][bookmark: _Toc23117][bookmark: _Toc2404][bookmark: _Toc31298][bookmark: _Toc13472][bookmark: _Toc81930159][bookmark: _Toc26839][bookmark: _Toc11960][bookmark: _Toc10584][bookmark: _Toc2254][bookmark: _Toc114739302][bookmark: _Toc2586][bookmark: _Toc112071507]第一条 工程概况（备注：具体按招文/采购需求等发包人发出文件作相应调整）
1、 工程名称：                    
2、 工程地点： 广州市南沙区 
3、 工程规模：           
（具体项目以控规、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初步设计审查和相关政府部门审查确定的建设项目、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等为准。）
备注：如有需拆分签订合同等特殊情况说明，请在此备注。
根据本项目具体情况，如遇该项目的投资规模、结构形式、项目名称、平面（位置）或者造价等发生调整（或变更，或增减），也可能会新增或减少部分甚至取消全部（子）项目工程，乙方已充分理解此风险并无条件接受不得拒绝，且投标下浮率（如有）固定不变。
[bookmark: _Toc9429034][bookmark: _Toc81930160][bookmark: _Toc8557][bookmark: _Toc23514][bookmark: _Toc21121][bookmark: _Toc8782][bookmark: _Toc27573][bookmark: _Toc11413][bookmark: _Toc19927][bookmark: _Toc7264][bookmark: _Toc18393][bookmark: _Toc28361][bookmark: _Toc18031][bookmark: _Toc81930161][bookmark: _Toc18612][bookmark: _Toc638][bookmark: _Toc17088][bookmark: _Toc10150][bookmark: _Toc112071508][bookmark: _Toc7685][bookmark: _Toc114739303]第二条 委托内容及要求（备注：具体按招文/采购需求等发包人发出文件作相应调整）
本合同的服务内容为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服务工作，完成包括但不限于遵照国家及地方有关的环保法规及标准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服务工作，收集和分析技术服务需要的基础资料，按照国家和地方最新的技术规范和要求完成本合同约定工作，具体如下：
一、主要工作内容：
1.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技术导则的要求开展片区范围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包含调研、区域现状调研、环评报告编制、环评报告修改报批等相关的一系列工作)。
2.负责项目现场勘察和相关资料的收集。
3.负责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并按时间节点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送审及报批报告书。
4.负责配合组织专家评审会，取得专家评审会意见。
5.负责遵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进行修改，直到报告质量符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求。
□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内容：
1、 承包人负责完成地下水、地表水、大气、声、土壤、生态电磁环境影响其他：  （备注：如无则删除）等专题的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和分析，出具环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方案并协助发包人组织公众意见调查（备注：此条为区域评估勾选内容），根据项目建设需求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报告书，完善环境影响报告的报批咨询工作并取得相关行政部门批复文件等相关工作。
2、 承包人负责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技术导则的要求开展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包含调研、现场勘查监测、报告编制、报告修改报批等相关的一系列工作）。
3、 承包人负责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并按发包人要求时间节点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送审及报批报告表/报告书。
4、 承包人负责参加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会，在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法律法规、导则和标准等各种环保政策的前提下，确保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质量符合专家评审会要求。
5、 承包人负责遵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进行修改，直到报告质量符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并取得正式批复函件。
6、 承包人负责环境影响评价网上申报工作，及后续咨询、解释、答疑服务。
7、 根据编制内容划分，如需编制报告表的，乙方应指派至少1名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作为编制主持人以及不低于1名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作为主要编制人员；如需编制报告书的，乙方应指派至少1名环境影响评价及工程师作为编制主持人以及不低于3名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作为主要编制人员。
8、 （备注：可根据实际情况补充）
□三、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内容
万顷沙区块、庆盛枢纽区块已开展规划环评报告书的审查意见，相关规划经批准后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每隔五年应进行一次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在规划再次调整时，应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应从项目的产业布局、污染源排放特征，以及项目污染气象、气候特征、环境容量等方面调查分析项目面临的环境问题，提出环境保护解决方案，提出项目重点污染源的削减方案和环境敏感目标的监控方案，为污染问题的解决提供技术支撑，对项目现有产业布局提出优化建议，为项目的未来发展提出环境保护指引，促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完成包括但不限于遵照国家及地方有关的环保法规及标准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收集和分析技术服务需要的基础资料，按照国家和地方最新的技术规范和要求完成项目相关区域的社会和自然现状调查，根据项目建设需求编制环境影响跟踪报告表/环境影响跟踪报告书，完善环境影响跟踪报告的报批咨询工作并取得相关行政部门批复文件等相关工作，具体如下：
1、承包人负责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技术导则的要求开展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包含调研、现场勘查监测、报告编制、报告修改报批等相关的一系列工作）。
2、承包人负责项目现场勘察和相关资料的收集。
3、承包人负责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并按发包人要求时间节点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送审及报批报告表/报告书。
4、承包人负责参加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会，在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法律法规、导则和标准等各种环保政策的前提下，确保项目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表/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质量符合专家评审会要求。
5、承包人负责遵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进行修改，直到报告质量符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并取得正式批复函件。
6、承包人负责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网上申报工作，及后续咨询、解释、答疑服务。
[bookmark: _Toc9013][bookmark: _Toc112071509][bookmark: _Toc22887][bookmark: _Toc7710][bookmark: _Toc8632][bookmark: _Toc25428][bookmark: _Toc23887][bookmark: _Toc6298][bookmark: _Toc1592][bookmark: _Toc28400][bookmark: _Toc81930162][bookmark: _Toc26487][bookmark: _Toc32394][bookmark: _Toc10165][bookmark: _Toc20717][bookmark: _Toc4387][bookmark: _Toc114739304][bookmark: _Toc12638][bookmark: _Toc19707]第三条 适用标准及成果要求
□（一）大岗及南沙枢纽区块区域环境影响评估服务：承包人应根据国家与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进行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编写工作，向发包人提交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其行政批复意见，并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质量及其所涉及的技术问题负责。
1、承包人提交符合备案要求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获得环评批复文件，则视为完成本次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咨询合同工作。
2、合同签订且发包人提交相关资料后90个日历天内承包人完成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并送审。
3、在通过专家评审之后10个日历天内承包人提供正式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报送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4、以上1-3项工作共计不超过150个日历天，完成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写、技术评估申请、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报告书修改报批并取得环保批复。
5、承包人提交环境影响报告正式文本一式捌份，电子文件壹份，应按发包人实际需求增减，承包人应无条件提供。
6、具体工作内容及要求以发包人要求为准。
□（二）万顷沙区块、庆盛枢纽区块已开展规划环评报告书的审查意见，相关规划经批准后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每隔五年应进行一次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在规划再次调整时，应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1、承包人提交符合备案要求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获得环评批复文件，则视为完成本次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咨询合同工作。
2、合同签订且发包人提交相关资料后90个日历天内承包人完成环境影响跟踪报告表/环境影响跟踪报告书编制并送审。
3、在通过专家评审之后10个日历天内承包人提供正式的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文件并报送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4、以上1-3项工作共计不超过130个日历天，完成环境影响跟踪报告表/环境影响跟踪报告书编写、技术评估申请、环境影响跟踪报告表/环境影响跟踪报告书修改报批并取得环保批复。
5、承包人提交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正式文本一式捌份，电子文件壹份，应按发包人实际需求增减，承包人应无条件提供。
6、具体工作内容及要求以发包人要求为准。
（备注：可根据实际情况补充。）
[bookmark: _Toc7497][bookmark: _Toc29825][bookmark: _Toc8920][bookmark: _Toc15967][bookmark: _Toc64][bookmark: _Toc9953][bookmark: _Toc6055][bookmark: _Toc22428][bookmark: _Toc23770][bookmark: _Toc81930163][bookmark: _Toc112071510][bookmark: _Toc6326][bookmark: _Toc13880][bookmark: _Toc4586][bookmark: _Toc29439][bookmark: _Toc24097][bookmark: _Toc114739305][bookmark: _Toc29245][bookmark: _Toc20937]第四条 服务期限
[bookmark: _GoBack]服务周期自中标通知书/直接委托通知书/其他：（备注：填写确定委托事项的书面文件）发出之日起至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内容止。
[bookmark: _Toc9429039][bookmark: _Toc4137][bookmark: _Toc16696][bookmark: _Toc11978][bookmark: _Toc114739306][bookmark: _Toc9618][bookmark: _Toc21794][bookmark: _Toc4619][bookmark: _Toc112071511][bookmark: _Toc2090][bookmark: _Toc6721][bookmark: _Toc22402][bookmark: _Toc11848][bookmark: _Toc23828][bookmark: _Toc81930165][bookmark: _Toc20227][bookmark: _Toc9943][bookmark: _Toc13171][bookmark: _Toc31109][bookmark: _Toc13218]第五条 合同价款、结算及支付方式
（一）合同价款
本合同总费用（含税）暂定为¥      元（大写：人民币         元），包括但不限于承包人完成本合同项目所需报告编制费、报告评审费用、专家咨询费、和取得主管部门批复、服务费、人工费、机械费、勘查监测费、材料费、管理费、差旅费、食宿费、修改调整等所需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利税等可预见费用和不可预见服务风险等全部费用，除非双方另有书面约定，否则甲方无需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 结算方式
1、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费用，按投标综合单价包干(报告编制费、报告评审费、环境监测费、专家咨询费、会务费、包括主管部门审批通过等已在环境影响评价服务费用中综合考虑)，数量按实结算。
最终结算价按有审核权限部门审核的概算总投资金额(扣除预备费)为计费基数，参考《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125号)、《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号),行业调整系数为1.2，敏感程度调整系数为0.8，下浮30%再乘以(1-投标下浮率)；且单个报告结算价(完成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所有费用)不超过该部分单项限价，最终结算总价以有审核权限的部门审核意见为准。
2、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服务费用，按投标综合单价包干(报告编制费、报告评审费、环境监测费、专家咨询费、会务费、包括主管部门审批通过等已在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服务费用中综合考虑)，数量按实结算。
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编制费用最终结算价按有审核权限部门审核的概算总投资金额(扣除建设用地费、预备费、政府采购费用)为计费基数，参考《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125号)、《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号),行业调整系数为1.2，敏感程度调整系数为0.8，下浮30%再乘以(1-投标下浮率)；且单个报告结算价(完成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的所有费用)不超过该部分单项限价，最终结算总价以有审核权限的部门审核意见为准。
（三）支付方式
1、承包人提交对应区域正式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或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或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复认可或备案后，经发包人向确认后支付至对应区域暂定价的80%。
2、全部工作完成后并经发包人确认，向发包人办理结算并经有审核权限部门审定后可支付至结算价的100%。
1、 双方委托银行代付代收有关费用。承包人的收款账号为：
（1） 开 户 名：       
（2） 开 户 行：       
（3） 账    号：       
2、 上述款项的支付承包人均需按照发包人要求提前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及请款函，并需按广州市南沙区财政部门关于财政资金集中支付程序及发包人相关管理办法执行，否则发包人有权不予付款。发包人在规定支付款项的时间内向财局申请支付，视为发包人已履行付款义务，因财局审核延误支付的，不视为发包人违约。同时，承包人不得因此而停止工作。如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的发票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因此给发包人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3、 承包人应承担的所有违约金、赔偿金及各项费用，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立即予以赔付或者从直接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任何款项中予以扣除相应款项（而且不限于本合同项目）后再结算费用。
[bookmark: _Toc81930166][bookmark: _Toc27290][bookmark: _Toc15653][bookmark: _Toc849][bookmark: _Toc26175][bookmark: _Toc3668][bookmark: _Toc20441][bookmark: _Toc18799][bookmark: _Toc8117][bookmark: _Toc2494][bookmark: _Toc6372][bookmark: _Toc29615][bookmark: _Toc16566][bookmark: _Toc27862][bookmark: _Toc32053][bookmark: _Toc29155][bookmark: _Toc20552][bookmark: _Toc114739307][bookmark: _Toc112071512]第六条 各方责任和义务
（一）发包人
1、 检查承包人在本项目评价工作中的进度和质量情况，并提出合理改进意见。
2、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为现场调查、分析论证、实验测定工作提供方便与协助。
3、 按照合同有关约定向承包人支付费用。
（二）承包人
4、 承包人应具备履行本合同约定相关事项的相关资质，按现行技术规范、标准和发包人的技术要求，派项目负责人及不少于2名具备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现场踏勘，并充分收集自然条件等资料，进行调查评价工作。
5、 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交质量合格的评价报告文件，并对其质量负责，资料装订规格必须符合档案归档规定。
6、 及时协助主审机关对报告进行评审，回答专家提问，并及时协助发包人向环保主管部门报批。报告评审会务费、现场考察费及专家劳务费等均由承包人承担。
7、 合同生效后，承包人应履行合同义务及参建单位职责，并视为接受及认同发包人各项相关建设管理规定。如承包人若未达到发包人相关建设管理要求，发包人有权依据相关管理办法要求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损失。
8、 承包人在进行工作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保卫和环境保护措施。承包人工作期间发生的属于自身原因或其他意外原因造成的有关人身伤亡、罚款、损失赔偿、诉讼费及其他一切责任由承包人自行负责，发包人对此不承担责任。
9、 除法律法规及合同明确约定需要由发包人提供的资料外，承包人应自行收集与完成本项目相关的资料。
[bookmark: _Toc3326][bookmark: _Toc30170][bookmark: _Toc2498][bookmark: _Toc112071513][bookmark: _Toc13543][bookmark: _Toc1752][bookmark: _Toc81930167][bookmark: _Toc23011][bookmark: _Toc1010][bookmark: _Toc13852][bookmark: _Toc11444][bookmark: _Toc3694][bookmark: _Toc8083][bookmark: _Toc29545][bookmark: _Toc9864][bookmark: _Toc16508][bookmark: _Toc7245][bookmark: _Toc30970][bookmark: _Toc114739308]第七条 违约责任
（一）发包人违约责任
1、 由于发包人变更计划、提供资料不准确、政策原因未按期提供本次环保服务工作中涉及的图纸等资料，致使承包人不能按期完成工作时，发包人应按承包人的实际情况顺延工作时间。
2、 本合同履行期间，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合同终止或解除：
（1） 承包人未开始咨询工作的，发包人无需支付服务费用；
（2） 承包人已开始咨询工作的，发包人应根据发包人核定之承包人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占合同约定工作量比例支付服务费，已完成的工作成果归发包人所有。
（二）承包人违约责任
1、 承包人所提交的评价报告如因环境影响报告质量原因未能获得评审通过，必须按环保主管部门和技术评估意见修改评价报告直至通过评审，且不得延误工期，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2、 承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发包人提供的一切资料严格保密、妥善保管，不得对发包人的资料及文件用于本合同外的其它用途，不得外泄或丢失，非经发包人书面同意，不得变动任何材料信息。否则，承包人需向发包人支付合同暂定总额20%的违约金并按照发包人要求进行整改。
3、 本合同履行期间，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合同提前终止或解除的，承包人除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全部款项外，还应向发包人支付合同暂定总额20%的违约金。
4、 承包人应按本合同约定或发包人指定期限完成服务工作、提交服务成果，否则每逾期1天，应承担合同暂定价2‰/次的违约金，并按要求进行整改。承包人收到发包人发出的整改通知后逾期超过30天未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的，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承包人应在收到解除通知之日起10日内退还发包人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并向发包人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
5、 如承包人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发包人有权立即解除本合同，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按合同暂定总额20%支付违约金，在收到解除通知之日起15日内退还发包人已支付的全部款项：
（1） 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将本合同的全部或部分分包给第三方，或让第三方借用其资质实际承担本合同的工作；
（2） 承包人提供伪造、变造工作成果或资料文件的；
（3） 承包人不具备履行本合同约定事项的相关资质，或在合同存续期间存在缺少相关资质的情况；
（4） 承包人不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的，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整改，承包人拒绝整改或整改仍未达到发包人要求的；
（5） 承包人提交成果未能通过相关行政部门审批（如需）；
（6） 其它违反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性规范规定的行为。
6、 发包人向承包人发出解除或部分解除合同的通知后，合同解除或部分解除即生效，承包人必须在3日内停止被解除部分的工作，5日内配合发包人完成工作和有关资料的移交，所交接资料必须完整。承包人无特殊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移交和撤出，或交接资料不完整的，发包人有权处理其留在现场的材料、设备和其他物件，处理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因承包人拒交或延误交接现场工作和有关资料而引致发包人现场秩序受扰及其他方面的损失，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赔偿有关损失。发包人在发出解除或部分解除合同的通知后，发包人即可委托新的服务方承接被解除部分的工作，承包人不得影响或阻碍新的服务方办理进场手续和相关工作。
7、 若任意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守约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支出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应由违约方一并承担。
8、 上述所有需承包人赔付、退还的金额，承包人须在收到发包人书面通知10天内完成赔付、退还工作，承包人不予赔付、返还或者无款可扣的，发包人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向承包人进行索赔并要求承包人同时支付该款项的逾期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9、 违约金不足以补偿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14353][bookmark: _Toc114739310][bookmark: _Toc23408][bookmark: _Toc13137][bookmark: _Toc15088][bookmark: _Toc81930168][bookmark: _Toc23773][bookmark: _Toc24147][bookmark: _Toc19517][bookmark: _Toc14173][bookmark: _Toc26503][bookmark: _Toc112071514][bookmark: _Toc29802][bookmark: _Toc21999]第八条 建设管理单位的授权
因项目建设管理需要，发包人（建设单位）有权委托建设管理单位（或代建单位）负责本工程的建设管理，承包人应服从建设管理单位（或代建单位）管理并配合其开展工作。发包人（建设单位）委托管理的权限、内容、范围等将另行签订书面合同予以明确，建设管理单位（或代建单位）按合同约定代表发包人（建设单位）履行项目建设管理职责。如本项目有建设管理单位（或代建单位），则本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承包人报发包人审核或确认等内容，均应按项目建设管理流程先由承包人报建设管理单位（或代建单位）审核确认，再由建设管理单位（或代建单位）报发包人（建设单位）批准后方可执行。
[bookmark: _Toc30840][bookmark: _Toc32707][bookmark: _Toc114739311]第九条 保密条款及知识产权归属
1、 发包人对提供的资料和承包人提交的成果拥有知识产权和所有权。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不得将有关资料及成果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其他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承包人除承担由此给发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外，还应相应法律责任。
2、 承包人承诺，向发包人提供的内容、资料、服务等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若发生侵犯第三方的情况，由承包人承担全部的责任并自行处理相关纠纷，消除对发包人的影响。如发包人因此已向第三方承担任何形式的违约金、赔偿金或履行相应责任的，发包人在支付相应款项或履行相应责任后，可凭支付违约金、赔偿金或履行责任的证明直接向承包人追偿，承包人对此应予以认可。
3、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发包人利用承包人提交的技术咨询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发包人所有。
4、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承包人利用发包人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发包人所有。 
5、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及终止后，未经发包人的书面同意，承包人不得向外泄漏与本合同项目、本合同及发包人的业务和经营有关资料。
[bookmark: _Toc1920][bookmark: _Toc114739312][bookmark: _Toc32240]第十条 技术责任和经济责任
1、 承包人对本合同项下负有全部的最终技术责任和经济责任。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不因发包人对承包人工作的任何接触、检查、确认与批准而减轻或免除承包人的任何责任。
2、 承包人确认，其已对合同生效之前发包人提供的全部资料和技术文件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研究和考虑，也对合同生效后发包人将要提供和/或可能提供的资料进行了评估和考虑。在此基础上，承包人已经完全了解、预计和接受了发包人已提供和/或将要提供的全部资料和技术文件存在和/或可能存在的瑕疵，并将自费进行补救。
3、 承包人在查阅协议文件或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有责任对发包人提供的任何资料进行审核。如发现其中有任何缺陷，应第一时间通知发包人。如承包人未发现对于有经验的承包人应能发现的上述缺陷，并给发包人造成损失的，承包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bookmark: _Toc25153][bookmark: _Toc32345][bookmark: _Toc81930169][bookmark: _Toc4022][bookmark: _Toc15283][bookmark: _Toc14868][bookmark: _Toc1934][bookmark: _Toc24115][bookmark: _Toc29400][bookmark: _Toc26610][bookmark: _Toc24343][bookmark: _Toc11738][bookmark: _Toc112071515][bookmark: _Toc4987][bookmark: _Toc1928][bookmark: _Toc3623][bookmark: _Toc6772][bookmark: _Toc1109][bookmark: _Toc114739313]第十一条 其他事项
1、 发包人指派      （联系电话：           ）为项目联系人，承包人指定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邮箱：          ，微信号：          ）为项目联系人，负责本项目有关工作事项，并对双方往来文件进行签收。（备注：请务必填妥本款中的相关信息）
2、 各方确认本合同中约定的联系方式真实有效，各方依此向对方发出的所有通知、文件、资料均视为送达。承包人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3、 合同各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资料，均需当面交付或以在本合同中列明的地址、传真或电子邮箱送达。任何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所发出的信件，邮政特快专递交邮后的第3日视为送达；发出的短信/传真/微信/电子邮件，自前述电子文件内容在发送方正确填写地址且未被系统退回的情况下，视为进入对方数据电文接收系统即视为送达。若送达日为非工作日,则视为在下一工作日送达。一方当事人变更名称、地址、联系人或通信终端的，应当在变更后3个工作日内及时书面通知本合同其它主体，本合同其他主体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电子送达与书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由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自然原因或社会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时，遇到上述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应立即书面通知合同另一方，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十五天内，向合同另一方提供经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地区公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合同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的有效证明文件。由合同各方按事件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协商决定是否解除合同、或者部分或全部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合同。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未履行上述义务的，不能免除其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31567][bookmark: _Toc15140][bookmark: _Toc114739314]第十二条 争议的解决
1、 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发包人、承包人应及时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工程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2、 在争议的协商、调解、起诉过程中，双方仍应继续承担合同约定的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保证本合同工作和工程建设的正常进行。
[bookmark: _Toc9429044][bookmark: _Toc9429045][bookmark: _Toc9429046][bookmark: _Toc114739315][bookmark: _Toc15866][bookmark: _Toc4736]第十三条 合同变更、解除与终止
1、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协商解决，必要时可签订与本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的补充协议。
2、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各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涉及调整合同价款的，严格按照广州市南沙区印发的工程变更管理办法或相关文件等规定执行。
3、 除法定或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协议。
4、 除法定和合同约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2） 因一方严重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履行；
（3） 因一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5、 各方就本合同解除协商一致的，可以解除合同。
6、 本合同当事人一方依法律规定或本合同约定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书面通知对方。
7、 本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终止后，各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通知、协助等义务。
8、 本合同的终止并不影响本合同项下未完成的其他在终止日前已产生的义务或权利。
[bookmark: _Toc114739316][bookmark: _Toc27899][bookmark: _Toc19972]第十四条 合同签订与生效
1、 本合同经合同签署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合同生效之后，双方一致同意就中标通知书/直接委托通知书/其他：（备注：填写确定委托事项的书面文件）发出之日起至合同生效之日期间按合同约定的履约行为予以追认。
2、 [bookmark: _Hlk114667068]正本一式  份，各方各执壹份；副本一式  份，各方各执肆份，正副本具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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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签署页）
发包人：广州市南沙新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管理局（业主）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地    址：广州市南沙区翠瑜街13号彩汇中心11、12楼
签订日期：详见合同封面。



发包人：（备注：如无建设管理单位，则删除）（建设管理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地    址： 
签订日期：详见合同封面。



承包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签订日期：详见合同封面。


（备注：如承包人有多个主体，则按实际情况增加）


[bookmark: _Toc1377][bookmark: _Toc32251][bookmark: _Toc81930170][bookmark: _Toc11681][bookmark: _Toc14767][bookmark: _Toc26669][bookmark: _Toc6539][bookmark: _Toc29648][bookmark: _Toc24964][bookmark: _Toc29518][bookmark: _Toc30545][bookmark: _Toc24974][bookmark: _Toc4679][bookmark: _Toc8717_WPSOffice_Level1]第二部分 合同附件
附件1：南沙区建设工程项目廉洁责任合同
[bookmark: _Toc24879_WPSOffice_Level1]附件2：中标通知书/直接委托通知书/会议纪要等确定委托事项的书面文件
[bookmark: _Toc3930_WPSOffice_Level1]附件3：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4：投标报价文件（如有）/合同费用计算书
[bookmark: _Toc12157_WPSOffice_Level1]附件5：招投标文件关键页（备注：如答疑纪要、拟投入人员表及负责人资质、拟投入设备、联合体协议书、工期计划等）
附件6：相关会议纪要及立项批文（备注：如项建/可研/初设批复等，无则本条删除）
附件7：确定建设管理单位的批复（备注：如无则本条删除）
附件8：相关管理制度（备注：如无则本条删除）



[bookmark: _Toc30692][bookmark: _Toc9394][bookmark: _Toc32006][bookmark: _Toc292][bookmark: _Toc1187188059][bookmark: _Toc114661189][bookmark: _Toc1817687343][bookmark: _Toc28197][bookmark: _Toc5750][bookmark: _Toc22564][bookmark: _Toc19787][bookmark: _Toc18126][bookmark: _Toc887][bookmark: _Toc114739317][bookmark: _Toc112071516][bookmark: _Toc18144][bookmark: _Toc24463][bookmark: _Toc41902572][bookmark: _Toc114645971][bookmark: _Toc10267][bookmark: _Toc4552][bookmark: _Toc28321][bookmark: _Toc2312][bookmark: _Toc4028][bookmark: _Toc7211][bookmark: _Toc13374][bookmark: _Toc20338][bookmark: _Toc81930171][bookmark: _Toc23612][bookmark: _Toc8323][bookmark: _Toc4682][bookmark: _Toc17752][bookmark: _Toc6906][bookmark: _Toc2682][bookmark: _Toc1863][bookmark: _Toc31843][bookmark: _Toc452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643][bookmark: _Toc22838][bookmark: _Toc30262][bookmark: _Toc22275]附件1：南沙区建设工程项目廉洁责任合同

南沙区建设工程项目廉洁责任合同
发包人（委托人）：广州市南沙新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管理局（业主）
                  （建设管理单位）（备注：如无建设管理单位，则删除）
承包人（受托人）：        
建设工程项目：            
建设工程地点： 广州市南沙区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廉洁规定，深化廉洁南沙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强工程建设领域廉洁风险防控，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适用于南沙区政府财政资金和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公开招标建设工程项目，涵盖工程施工类及服务类合同。辖区范围内其他工程项目可参照执行。
第二条  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项目或职权为本人及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下列行为：
2.1  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承包人的财物，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好处费、回扣、各种有价证券、购物卡及其他支付凭证、房产、车辆、贵重物品等；
2.2  接受承包人宴请（工作餐除外）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2.3  向承包人报销任何应由自身承担、支付的费用；
2.4  向承包人推荐分包人，推销材料和设备，要求承包人购买指定的材料和设备；
2.5  私自为建设工程安排施工队伍，从事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各种有偿中介服务；
2.6  要求或者暗示承包人为本人或亲属的工作安排、职务晋升、经商办企业、出国出境、旅游、留学、探亲、定居等提供资助或便利；
2.7  默许、纵容、授意亲属收受承包人财物，或从事与建设工程有关的材料和设备供应、工程分包、劳务等经济活动；
2.8  其他利用项目或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第三条  承包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通过商业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包括下列行为：
3.1  同意或主动向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提供第二条约定的禁止性行为；
3.2  向与建设工程相关的代建、施工、监理（项目管理）、勘察、设计、咨询等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商业贿赂，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购物卡、回扣、佣金、咨询费、劳务费、赞助费、宣传费，以及支付旅游费用、报销各种消费凭证等。
3.3  接受与建设工程相关的代建、施工、监理（项目管理）、勘察、设计、咨询等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
3.4  接受分包（工程分包、劳务分包等）单位、材料设备供应单位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
3.5  其他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
第四条  发包人、承包人及双方工作人员不得违规干预或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禁止串通投标（围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五条  廉洁风险防控机制
发包人、承包人双方均有义务建立健全廉洁风险防控机制，排查、梳理建设工程业务流程及关键工作岗位涉及的廉洁风险点，有针对性地逐项制定防控措施，加强对单位工作人员的廉洁教育，预警在先、防范在前，风险定到岗、制度建到位、责任落到人。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反廉洁规定的行为，应及时给予提醒和纠正。
第六条  廉洁违约责任
6.1  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二条和第四条规定，相关责任人应受到相应的党纪政务（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承包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6.2  承包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经有关主管部门查证属实或者经纪检监察机关认定违纪、经司法机关依法确定构成违法犯罪的，承包人应按次向发包人支付廉洁违约金（施工类建设项目合同价款2%且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服务类建设项目合同价款5%且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给发包人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发包人有权：（1）如承包人的行为严重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严重干扰市场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可单方解除主合同；（2）将承包人的履约评价评为不合格，并拒绝其参与发包人负责实施项目的投标或摇珠；（3）将有关情况报相关主管部门记录，作为企业诚信评分考核，建议给予通报并向社会进行公示。
第七条  监督举报
发包人、承包人均有监督举报的权利和义务，发现对方有违反本合同的行为，可向南沙区纪委监委举报。南沙区纪委监委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受理，鼓励实名举报，严查诬告陷害，对实名举报有功人员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对诬告陷害的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处理。
南沙区纪委监委举报方式：
来信举报：广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一号南沙区纪委监委信访室，邮编511455；
电话举报：020-84986949，020-12388；
网络举报：http://guangdong.12388.gov.cn；
[image: 1603424669(1)]二维码举报：
第八条  其他约定
本合同作为双方所签署主合同的附件，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项目涉及的廉洁问题，不受项目竣工验收、工作人员离职或退休等原因影响，发包人、承包人仍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发包人（盖章）：广州市南沙新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管理局（业主）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
（签字）：

或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签字）
	发包人（盖章）：           （建设管理单位）（备注：如无建设管理单位，则删除）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
（签字）：

或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签字）




	承包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
（签字）：

或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签字）
	



签订地点：广州市南沙区 
签订时间：详见本合同封面。

[bookmark: _Toc12609][bookmark: _Toc112071517][bookmark: _Toc1916295226][bookmark: _Toc24739][bookmark: _Toc114661190][bookmark: _Toc114645972][bookmark: _Toc799143336][bookmark: _Toc16751][bookmark: _Toc114739318]附件2：中标通知书/直接委托通知书/会议纪要/……
    
[bookmark: _Toc114739319][bookmark: _Toc18542][bookmark: _Toc114645973][bookmark: _Toc839319814][bookmark: _Toc114661191][bookmark: _Toc1361609323][bookmark: _Toc14846][bookmark: _Toc112071518][bookmark: _Toc23511712][bookmark: _Toc23511223][bookmark: _Toc21125]附件3：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_Toc112071519][bookmark: _Toc25275][bookmark: _Toc982149229][bookmark: _Toc114645974][bookmark: _Toc1775520402]（合同正本需粘贴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参考格式）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年   月    日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单位：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后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bookmark: _Toc114661192][bookmark: _Toc114739320][bookmark: _Toc12163][bookmark: _Toc4274]附件4：投标报价文件（如有）/合同费用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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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65001851][bookmark: _Toc21456][bookmark: _Toc114661196][bookmark: _Toc24519][bookmark: _Toc114739324][bookmark: _Toc9002][bookmark: _Toc114645978][bookmark: _Toc1310127614][bookmark: _Toc112071522]附件7：确定建设管理单位的批复（备注：如无则本条删除）

[bookmark: _Toc1164975807][bookmark: _Toc114661197][bookmark: _Toc114739325][bookmark: _Toc989607613][bookmark: _Toc23574][bookmark: _Toc14404][bookmark: _Toc114645979][bookmark: _Toc112071523]附件8：相关管理制度（备注：如无则本条删除）
image1.png




